
青 海 省 总 工 会
青总办通〔2018〕14 号

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

关于 2018 年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状、奖章

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总工会，省级各产业工会，省总各直属工会：

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三届三

次全体会议精神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，激

励全省广大职工紧紧围绕我省发展目标战略，用“四个转变”推

动落实“四个扎扎实实”重大要求，深入实施“五四”战略，大

力推进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工程，广泛开展“践行新理念、当好

主人翁、建功新时代”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，努力营造劳动光荣、

知识崇高、人才宝贵、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，根据《青海省五一

劳动奖状、奖章评选表彰管理工作暂行办法》的规定和要求，2018

年省总工会将评选表彰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状、奖章。现将评选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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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表彰名额

2018 年评选表彰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状 10 个、青海省五一劳

动奖章 20 名。名额分配依据 2017 年全省各地、各部门重点工作

突破、重大贡献情况、职工人数、行业特点和艰苦边远、少数民

族地区等综合因素考虑。同时，今年采取差额推荐的方式分配申

报候选名额，推荐单位和人选名额按照 1:2 的比例进行分配（名

额分配表附后），并好中选优进行表彰。

二二二二、、、、评选范围评选范围评选范围评选范围和条件和条件和条件和条件

（一）评选范围：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状授予对象主要是在我

省境内依法注册或登记的企事业、机关及其他社会组织，并适当

考虑隶属中央、外省（市、自治区）在我省境内参与青海建设与

发展并作出贡献的单位。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章授予对象为上述部

门和单位的在职职工（包括农民工）。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的

副厅局级（含）以上领导干部不作为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章评选对

象。

（二）评选条件：青海省“五一”劳动奖状、奖章推荐对象

必须是认真执行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路线、基本方略，严格遵守

国家法律法规，在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

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用“四个转变”推动落实“四个扎扎实实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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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要求，推进高质量发展，在实现“一个同步、四个更加”奋

斗目标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，并具备下列条件

者：

1、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在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

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；

2、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

会和谐稳定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；

3、在落实扶贫攻坚任务，推动我省精准扶贫、精准脱

贫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；

4、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，推进绿色发展、循环发展、低碳

发展、节约资源、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；

5、在重点工程建设或重大科研项目方面做出突出成绩

的；

6、在推进企事业安全生产、维护职工劳动安全健康权益方

面做出突出成绩的；

7、在促进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；

8、在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发展企业，积极创建和谐劳动关系

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；

9、在加强工会组织建设，建立健全职代会、厂务公开、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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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合同、工资集体协商等制度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做出突出

成绩的；

10、在深入持久开展青海高原“工人先锋号”创建活动、“践

行新理念 建功‘十三五’”劳动竞赛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等活动，

组织动员广大职工为推进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建设做出突

出成绩的；

11、在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勤奋学习，努

力工作，甘于奉献，勇于创新，做出突出成绩的；

12、其他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。

凡拖欠职工工资，欠缴职工养老、工伤、医疗、失业、生育

保险，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，未组建工会，未建立职代会和集

体合同制度，劳动关系不和谐，能源消耗超标，环境污染严重等

情形之一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不得申报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状、奖

章。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、严重职业危害或群体性事件的企事

业单位和负责人一律不得申报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状、奖章。

三、评选原则和比例

（一）坚持面向基层、面向一线的原则。评选突出经济建设

和社会发展第一线，重在基层，重在一线职工，兼顾各个地方、

各行各业、各种所有制企业和单位。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状主要推

荐独立核算的企事业单位，其中非公有制企业不低于 20%，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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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属的车间、班组（科室）等推荐比例不低于 10%；青海省五一

劳动奖章中企业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 60％ （其中非

公有制企业人员不低于 20%），企业负责人不超过 5％（在本岗

位工作时间不少于 5 年），农民工不低于 10%，女职工和少数民

族职工要占一定比例，严格控制县处级党政领导（含非领导职务）

干部比例。

（二）坚持民主推荐、综合考核、统筹兼顾、好中选优的原

则。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，突出群

众性、时代性和创新性，注重对思想、业绩、贡献和社会影响综

合考评，使选树表彰的典型具有先进性、时代性、榜样性。

（三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做到评选条件、评选

方法、评选程序、评选对象等及时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评选推荐申报要充分发扬民主，严格按照自下而上、逐级推荐、

差额评选的方式进行推荐。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，并由单位职工

（代表）大会等民主程序通过，经同级党政工审查同意、在本单

位公示、报上一级工会审核签署意见后，逐级上报。推荐对象为

企业及其负责人的，须经当地县级以上工商、税务、劳动保障、

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、人口计生等部门签署意见；推荐对象为非

公企业及其负责人的，要充分听取同级统战部门的意见；推荐对

象为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党政机关（人民团体）领导干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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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经地方(部门)组织、纪检、监察、审计等部门签署意见。推荐

评选必须在申报单位进行基层公示，并由省总工会在省级媒体公

示。同时，各级工会可以采取网络评议、差额评选等方式，保证

评选结果群众信服、社会公认。

四、评选推荐工作要求

（一）精心组织。各级工会要充分认识开展评选推荐青海省

五一劳动奖状、奖章的重要意义，严格按照民主程序、层层审核、

严格把关、逐级上报，切实把各地区、各行业贡献大、有影响的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推荐上来。

（二）及时报送。请各地区、各产业、各直属工会务必于

2018年3月10日前将推荐评选情况报告和推荐评选的候选单位、

候选人简要事迹表（附件 2、附件 3，500 字左右）报送省总经

济技术部（加盖公章纸质 1 份及电子版），逾期视为放弃申报。

经省总审核并在省级新闻媒体进行公示后，3 月 20 日前报送正

式审批表（一式 3 份）、事迹材料（一式 3 份、2000 字以内）及

电子版。相关推荐审批表、签署意见表请在青海省总工会门户网

站 http://www.qhszgh.org 下载。表内填写的主要事迹要简明扼

要，用钢笔、签字笔填写或打印，不得复印或在表内附贴事迹材

料。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 2 寸彩色近照请用线缝在审批表

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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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韩宁萍

联系电话：0971—8236849，8236845

电子邮箱：1374732872@qq.com。

附件：1.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状、奖章评选推荐候选

名额分配表

2.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状评选推荐候选单位简要

事迹表

3.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章评选推荐候选人简要

事迹表

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

2018 年 2 月 9 日

mailto:1374732872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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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状、奖章评选推荐

候选名额分配表
序

号
单 位 奖状 奖章 备 注

1 西宁市总工会 1 1
奖状推荐企业班组，奖章推荐

非公企业农民工

2 海东市总工会 1 推荐非公企业

3 海西州总工会 1 推荐非公企业

4 海北州总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或专业技术人员

5 黄南州总工会 1
推荐非公企业一线职工或专业

技术人员

6 海南州总工会 1
推荐非公企业一线职工或专业

技术人员

7 玉树州总工会 1 推荐少数民族一线科教人员

8 果洛州总工会 1 推荐非公企业农民工

9 省能源机冶工会 1 推荐重点工程建设先进集体

10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 1 推荐一线科教人员

11 省财贸工会 1 推荐非公企业班组

12 青海油田公司工会 1 推荐企业先进集体

13 省电力公司工会 1 推荐企业先进集体

14 黄河水电公司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或专业技术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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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青藏铁路公司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或专业技术人员

16 省经贸工会 1 推荐非公企业 农民工

17 省直机关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18 省国土资源工会 1 推荐班组、科室

19 省移动公司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20 省邮政公司工会 1 推荐先进集体

21 省电信公司工会 1 推荐先进集体

22 铁通公司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23 省监狱系统公司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24 省银监局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25 工行省分行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26 省人行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27 中行省分行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28 建行省分行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29 省农发行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30 省邮政储蓄银行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31 省财险公司工会 1 推荐班组、科室

32 省人寿公司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33 省联通公司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34 青海机场公司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或专业技术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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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 省投资公司工会 1 推荐先进集体

36 石油销售公司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37 水电四局公司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或专业技术人员

38 省交通运输工会 1 1
奖状推荐重点工程建设先进集

体，奖章推荐一线职工或专业

技术人员

39 省建设工会 1 1
奖状推荐重点工程建设先进集

体，奖章推荐一线职工或专业

技术人员

40 省水利水电公司工会 1 推荐先进集体

41 省物产集团公司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

42 省农牧工会 1 推荐先进集体

43 省水利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或专业技术人员

44 省林业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或专业技术人员

45 省地税局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或专业技术人员

46 省国税局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或专业技术人员

47 青海创安公司工会 1 推荐一线职工或专业技术人员

48
青海铁道工程有限公

司工会
1 推荐一线职工或专业技术人员

49
中铁二十一局公司工

会
1 推荐一线职工或专业技术人员

50 三江集团公司工会 1 推荐先进集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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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 三江源公园工会 1 推荐生态保护一线优秀职工

52
外省参建重点工程单

位
3 3

奖状推荐企业班组，奖章推荐

一线职工或专业技术人员

合 计 20 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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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状评选推荐候选单位
简要事迹表

申报时间： 推荐单位（盖章）

单位名称 职工人数

单位类型 单位性质 所属行业

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企业负责人

曾获最高

荣誉称号

简 要 事 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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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章评选推荐候选人简要

事迹表

申报时间： 推荐单位（盖章）

姓 名 性别 民族 学 历 政治面貌

工作单位 单位类型 单位性质

职务 职称 技术等级/职称 所属行业

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
曾获最高

荣誉称号

简 要 事 迹


